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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 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

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25%。 若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如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适用于发行人的员工股份期权计划， 则该等股份的流通限制还需

受限于相关计划及协议的相关约定。

（5）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拟减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6.�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票的流通限制或减持

届时另有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针对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承诺， 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或拒绝履行该承

诺。 ”

（2）控股股东

Uni-sky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1.�本单位在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三年内不主动放弃控股股东地位。

2.�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

单位不减持发行人股票。

4.�在限售承诺期满后减持股票的，本单位将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

续稳定经营。

5.�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1）减持方式：本单位所持股票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股票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

合法的方式等；

（2）减持价格：本单位在持有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股

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

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在限售承诺期满后两年内，为保持对发行人的控制权及日常经营的相对稳

定性，在限售承诺期满且不违背其他限制的条件下，除为投资、理财等财务安排需减持一定比例的

股票外，无其他减持意向。

（3）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单位持有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 若发

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

价格；

（4）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

意向及拟减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6.�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票的流通限制或减持

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2�、除员工持股平台外持股 5%以上股东

（1）Hopefield�、Keenway作为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1）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

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股份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单位在本

次发行上市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0%。

（2）减持价格：如在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在遵守本次发行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公

司拟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

向及拟减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

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2）华登美元基金、上海橙原、中电华登承诺：

“1.如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为申报前 6 个月前已发行的股份，则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如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为申报前 6 个月内的新增股份，则自本单位持有发行人股

份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 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1）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则中有关持股 5%以上股东的相关要求进行减持。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股份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

数量累计不超过本单位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0%。

（2）减持价格：如在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在遵守本次发行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公

司拟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

向及拟减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

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3�、申报前 6个月内的新增股东

杭州芯正微、常春藤藤科、小米长江、TRANSSION、摩勤智能、拉萨闻天下、聚源聚芯、HUA�

HONG、深圳 TCL、石溪产恒、俱成秋实、金泰丰、上海咨勋、湖杉芯聚、Ritz、SVIC、DianZhi 作为

发行人申报前 6个月内的新增股东承诺：

“自本单位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

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

H&S作为发行人申报前 6个月内的新增资股东承诺：

“1.�针对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于申报前 6个月内的新增股份，自本单位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完

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新增股份，也不得提议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针对本单位持有的剩余发行人于申报前 6 个月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

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

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非核心技术人员）

付磊作为发行人的非核心技术人员董事，LEE�DO�SUNG、 郭修贇作为发行人的非核心技术

人员高管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适用于发行人的员工股份期权计划，则该等股份

的流通限制还需受限于相关计划及协议的相关约定。

2.�本人在持有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股票的发行价；本

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不

减持发行人股票。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票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针对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承诺， 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或拒绝履行该承

诺。 ”

（2）董事、高管（核心技术人员）

WENQIANG�LI（李文强）、李杰及王富中作为发行人的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5%。 同时，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在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年内，

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将遵守相关规定， 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适用于发行人的员工股份期权计划，则

该等股份的流通限制还需受限于相关计划及协议的相关约定。

2.�本人在持有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股票的发行价；本

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不

减持发行人股票。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票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针对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承诺， 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或拒绝履行该承诺

（仅适用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5、其他承诺主体

（1）实际控制人的亲属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亲属赵子轩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股票，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票。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票的流

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亲属 LIHUI�ZHAO（赵立辉）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

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2）非董事、高管的核心技术人员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非董事、高管核心技术人员乔劲轩、付文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和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 在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

将遵守相关规定， 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适用于发行人的员工股份期权计划， 则该等股份的流通限制还需

受限于相关计划及协议的相关约定。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核

心技术人员持有的股票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3）员工及顾问持股平台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员工及顾问持股平台 Cosmos和 New�Cosmos承诺：

“不在本次发行上市时转让股份，并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

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4）其他持股 5%以下股东

发行人其他持股 5%以下股东 ZHAOHUI�WANG（王朝晖）、DONGSHENGZHANG（张东

胜）和 LI�DIAO（刁力）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

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为在公司上市后保持公司股价稳定，公司制定了稳定股价措施的预案并由公司及公司的控股

股东、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相应的承诺。

1、公司

公司承诺：

“1.�发行人股票自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发行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在保证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且满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增持、回购等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回购公司股票。发行人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票数量出现变化时，则每股净资产的

金额应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人应当在前述情形发生（“稳定股价的启动条件” ）之日起的 5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

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发行人董事会对回购股票作出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并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发行人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票回购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之外，还应符合

下列各项：

（1）回购股票的价格不高于每股净资产；

（2）发行人单次用以回购股票的资金金额原则上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3）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回购股票的数量不超过发行人发行后总股票的 2%；

（4）发行人用于回购股票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4.�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如出现连续 1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均高于发

行人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发行人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出现触发本承诺规定的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形（不包括发

行人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40 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发行人将分别按照本承诺执行

股价稳定措施， 除非发行人出现股票回购方案约定的当年度可中止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

在某一会计年度发行人中止执行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况下，若下一年度继续出现触发本承诺规定

的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发行人将继续按照本承诺执行。

5.在发行人符合本承诺规定的回购股票的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发行人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

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发行人所处行业情况、发行人股价的二级市场表现情况、发行人现金流

量状况、社会资金成本和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制定稳定股价具体方案。

6.�发行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采取措施稳

定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发行人仍符合上市条件。

7.�如发行人在触发稳定股价的启动条件后未及时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发行人将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并自愿接受主管机关对发行人股价稳定措施的制定、实施等进行监督。

8.�发行人于上市后三年内新聘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须遵照本次发行上市时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稳定股价的承诺要求履行相关义务。 ”

2、控股股东

Uni-sky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1.�发行人股票自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在发行人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以

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 之次日起的连续 20个交易日的发行人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在发行人稳定措施实施完毕（以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之次日起

的 3个月内发行人股票再次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的，本单位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在保证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且满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增持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增持公司股票。 发

行人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

资产或股票数量出现变化时，则每股净资产的金额应进行相应调整。

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本单位合计用于股票增持的资金为启动稳定措施条件触发之日

起每十二个月内不少于本单位上一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的直接或间接税后现金分红金额的 20%：

（1） 回购股票的价格不高于每股净资产；

（2） 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

（3） 连续十二个月增持总金额不高于上一年度本单位自公司获得的现金分红。

2.�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如出现连续 1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均高于发

行人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本单位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出现触发本承诺规定的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形（不包括本

单位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40 个交

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本单位将分别按照本承诺执行

股价稳定措施， 除非发行人出现股票回购方案约定的当年度可中止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

在某一会计年度发行人中止执行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况下，若下一年度继续出现触发本承诺规定

的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本单位将继续按照本承诺执行。

3.�本单位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采取措施稳

定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发行人仍符合上市条件。

4.�本单位保证在发行人实施股价稳定方案时，就回购股票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3、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发行人股份自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在发行人、控股股东稳定措施实施完

毕（以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之次日起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在公司稳定措施实施完毕（以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之次日

起的 3个月内公司股票再次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的，本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在保证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且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启

动稳定股价措施———增持股票。 发行人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数量出现变化时，则每股净资产的金额应做进行相

应调整。

在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及自启动稳定措施条件触发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增持

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数 1%的前提下， 本人用于增持的资金为启动稳定措施条件触发

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不少于本人上一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的直接或间接税后现金分红和税后薪

酬或津贴合计金额的 30%，且不超过本人上一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的直接或间接税后现金分红和

税后薪酬或津贴的总和。

2.�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如出现连续 1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收盘价均高于发

行人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本人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出现触发本承诺规定的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形（不包括本

人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40 个交易

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本人将分别按照本承诺执行股价

稳定措施，除非发行人出现股票回购方案约定的当年度可中止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 在某

一会计年度发行人中止执行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况下，若下一年度继续出现触发本承诺规定的稳

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本人将继续按照本承诺执行。

3.�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采取措施稳定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

实施后，发行人仍符合上市条件。

4.�本人保证在发行人实施稳定股价方案时，就回购股份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5.�现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促成发行人于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本承诺，并在其获得书面提名前签署相关承诺。 ”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1、发行人

发行人承诺：

“1.�发行人保证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

2.�如果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发行人

承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

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1.�本单位 /本人保证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不存在

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

2.�如果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 本单位

/ 本人承诺，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

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

四、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将会随之大幅增加。 由于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从项目实施到实现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上述期间内，公

司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鉴于此，公司拟通过增强可持续

盈利能力、加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投资回报机制等方式，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1、发行人

发行人承诺：

“（一）增强可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将通过技术研发与创新计划、市场开发计划、人力资源计划、组织发展计划等的实施与

推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内部管理与人才培育机制，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并积

极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实现资源整合，使公司保持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二）加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

策，有利于公司增强研发实力，提升生产效能，优化产品结构。 为保证募集资金到位后的安全管

理，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公司将

在募集资金到帐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为把握市场机遇，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将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建设募投项目，待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资资金。 公司将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加强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保障项目尽早达产，实现预期收益。

（三）优化投资回报机制

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并制定了《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计划》，

强化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决策及调整程序，明确了利润分配的条件及方

式，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及其在利润分配中的优先顺序。 公司将积极执行利润分配政策，

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机制。

本公司将履行上述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若未能履行该等措施，本公司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公开说明未能履行的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若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损失。 ”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1.�不越权干预发行人经营管理活动；

2.�不侵占发行人利益；

3.�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公司 / 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本公司 /本人承诺将督促发行人切实履行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并承诺切实履行有

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 / 本人愿

意依法承担对发行人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

3、发行人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发行人

利益；

2.�对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 �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5.�拟公布的发行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五、股利分配政策的安排及承诺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章

程》载明的股利分配政策参见招股说明书“第十节投资者保护” 之“二、公司本次发行后的股利

分配政策和决策程序” 。

发行人已出具《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受限于届时有关外汇监管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将严格遵守并执行《GalaxyCore�Inc.（格科

微有限公司） 经第八次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大纲细则及公司章程细则》（Eighth�Amended�

and�Restated�Memorandum�of�Association�and�Articles�of�Association）、《利润分配管理

制度》《GalaxyCore�Inc.（格科微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等规定中适用的相关利润分配政策。 ”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

“本人 / 本单位将，且将督促发行人，严格遵守并执行上市后生效的《GalaxyCore�Inc.（格

科微有限公司） 经第八次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大纲细则及公司章程细则》（Eighth�

Amended�and�Restated�Memorandum�of�Association�and�Articles�of�Association）、《利润

分配管理制度》《GalaxyCore�Inc.（格科微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等规定的相关利润分配政策。 ”

发行人全体董事、高管已出具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函》，承诺

如下：

“本人将，且将督促发行人，严格遵守并执行上市后生效的《GalaxyCore�Inc.（格科微有限

公司） 经第八次修订及重述的公司章程大纲细则及公司章程细则》（Eighth�Amended�and�

Restated�Memorandum�of�Association�and�Articles�of�Association）、《利润分配管理制

度》《GalaxyCore�Inc.（格科微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

规定的相关利润分配政策。 ”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不将募集资金用于股利分配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

“1.�本次发行所形成的股份溢价金额将不用于向投资者进行股利分配，即在确定本公司可

用于股利分配的金额之时，需扣除本次发行所形成的股份溢价金额。

2.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严格遵守科创板及 A股资本市场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制度

以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不得变更或以任何方式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的

用途用于向投资者进行股利分配。 ”

六、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1、发行人关于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一、 发行人保证将严格履行在发行人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

各项义务和责任。

二、如发行人非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未能

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发行人承诺：

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并同意将上述补充承

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如违反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如该等已违反的承诺

仍可继续履行，发行人将继续履行该等承诺。

三、如发行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

诺事项的，发行人承诺：

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投资者的权益。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1.�本企业 /本人保证严格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

和责任。

2.�若本企业 /本人非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

未能完全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则本企业 / 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

束：

（1） 本企业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

（2）本企业 /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3）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本企业将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消除相关违反承

诺事项；如该违反的承诺确已无法履行的，本企业将向投资者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的补充

承诺或替代性承诺，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4）若因本企业 /本人未能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导致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企业

/本人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损失；投资者损失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

定或根据发行人与投资者协商确定；

（5）本企业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除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

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让的情形外， 自动延长至本企业 / 本人完全消除因本企业 /

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6）在本企业 /本人完全消除因本企业 /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

之前，本企业 /本人将不直接或间接收取发行人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

（7）如本企业 /本人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该等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本企业 /本人应在获得该等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3.�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企业 /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企业 / 本人将采取以下措

施：

（1）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2）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

益。 ”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发行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1.�本人保证严格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若本人非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未能完

全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中的各项

义务和责任，则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1）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

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

（2）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3）如该违反的承诺属可以继续履行的，本人将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消除相关违反承诺

事项；如该违反的承诺确已无法履行的，本人将向投资者及时作出合法、合理、有效的补充承诺

或替代性承诺，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性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4）在证券监管部门或有关政府机构认定前述承诺被违反或未得到实际履行之日起 30 日

内，或者司法机关认定因前述承诺被违反或未得到实际履行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之日起 30日内， 本人自愿将本人在发行人上市当年从发行人所领取的全部薪酬和 / 或津贴

对投资者先进行赔偿，且本人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前，本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有） 或以任何方式要求发行人为本人增加薪资或津

贴；

（5）在本人完全消除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前，本人将不直

接或间接收取发行人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如适用）；

（6）如本人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该等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

人应在获得该等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3.�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

益。 ”

4、发行人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的承诺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发行人将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及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

5、 发行人关于确保境内投资者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获得境外投资者相当赔偿的承

诺

发行人承诺：

“如因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使得境外普通股股东和境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

害， 发行人将根据适用法律且在可执行的前提下给予境内投资者与境外普通股股东相当的赔

偿。

若发行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

6、境内子公司关于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

发行人境内子公司格科微上海、上海算芯微、格科微浙江、格科置业和格科半导体承诺：

“若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因发行人原因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或因发行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承诺致使境内投资者遭受损失

的，本企业承诺将与发行人向境内投资者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前述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由

中国境内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予以确定，本企业承诺将配合并确保该等生效判决在

境内得以有效执行。 ”

7、关于房地产项目的承诺与制度

针对房地产业务，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格科置业出具了《关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发行人

制定了《GalaxyCore�Inc.（格科微有限公司）员工租住及购买自建城镇住宅管理制度》，从承诺

和制度两个方面，对房地产业务的处理方式进行了约束，包括房产转让限制、销售定价、资质注

销、募集资金使用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1）《关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格科置业出具了《关于房地产业务的承诺》，承诺如下：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 CMOS 图像传感器和显示驱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非商业化

的房地产开发。

针对格科置业在优家社区北侧土地上正在建设中的 “科薇嘉城” 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

（“科薇嘉城项目” ），发行人及格科置业将严格遵守其制定的相关内部住房管理制度，并承诺

自项目竣工后的五年内不转让该等房产，自项目竣工后的十年内仅向发行人或其子公司的员工

转让相关房产，且发行人应促使格科置业及该等员工根据发行人制定的住房管理制度处置该等

房产。“科薇嘉城项目” 所在地块将不会用于其他住宅类或商服类房地产项目的开发，除“科薇

嘉城项目” 外，发行人、格科置业以及发行人其他控股子公司未有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计划，亦

不会从事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向亦不会用于“科薇嘉城项目” 或其他房

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待“科薇嘉城项目”未来完成竣工后，在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允许的

最短时限内，包括但不限于完成可售房产的全部交易后，发行人将促使格科置业及时向嘉善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房地产开发资质注销的相关申请资料，及时注销房地产开发资质。

针对“科薇嘉城项目” 的销售定价机制，发行人及格科置业确认，在“科薇嘉城项目” 竣工

后，在符合土地出让合同及相关内部住房管理制度的前提下，受限于届时最终核定的开发成本

和注销成本，在向员工转让房屋时，销售定价原则上将在土地成本、开发成本以及资金成本等成

本的基础上，仅增加不超过 5%的利润，该等利润将用于覆盖未来格科置业清算注销时的相关税

费成本。 ”

（2）《关于“科薇嘉城项目”具体管理安排以及对公司新增商品房用地的说明及承诺》

发行人出具了《关于“科薇嘉城项目” 具体管理安排以及对公司新增商品房用地的说明及

承诺》，承诺如下：

“就格科微有限公司（GalaxyCore�Inc.）（“本公司” ）子公司格科（浙江）置业有限公司

（“格科置业” ）建设的“科薇嘉城项目” ，根据本公司制定的《员工租住及购买自建城镇住宅管

理制度》，本公司将在“科薇嘉城项目” 竣工验收后成立住房管理委员会，负责修订并执行上述

制度，并管理“科薇嘉城项目” 的出租和出售。

届时成立的住房管理委员会将进一步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及内部制度的规定，管理员工转

售房产。 具体措施将包括但不限于：

①在员工申请承租及购买房屋时将住房管理制度作为与员工签署的相关租房或购房协议

的附件，由员工在相关协议中作出承诺将严格遵守该等制度的规定；

②对限售期内的房屋，在员工取得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后收归公司统一保管；

③就住房管理制度向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释明等。

除子公司格科置业以外，本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不存在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和销售业务的

情况；本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未持有房地产业务开发资质；本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亦

不存在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和销售相关的业务内容；本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无用于销售房地产

项目相关的土地储备和拟开发的用于销售的房地产项目。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仅

用于相关募投项目，不会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经营和销售等业务。

本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未来没有开展房地产开发及经营业务的计划，也不存在新增商品房用

地，包括住宅、商业用房及配套用地。 子公司格科置业建设的“科薇嘉城项目” 属于员工内部用

房项目，建成后将以在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开发成本以及资金成本等）基础上增加不超过 5%

的价格（该等利润仅用于覆盖未来格科置业清算时的相关税费成本）进行销售。 格科置业不会

向符合条件的员工以外的第三方销售该等住房，也不会向社会公众销售。

“科薇嘉城项目” 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5 年后方可上市交易，竣工验收合格后的 5 年

内公司仅予以内部出租，公司不为员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5年期满可以向员工出售后，员工自

购买房产之日起的 5年内（从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到员工名下之日起算，“禁止转让期间” ）不

得转让，禁止转让期间届满之日起的 5 年内（“限制转让期间” ，与禁止转让期间合称为“整个

限制期” ）经公司备案或同意可以向公司其他员工转让，但不得对外向非员工转让。 如员工在上

述整个限制期内离职的， 公司将要求员工将房屋转让给公司或者公司指定的其他公司员工，离

职员工不得对外转让该等住房。

公司未来会协同相关主管部门，尽力促使在符合届时适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前提下，在员

工购买该等住房后办理的不动产证书及不动产登记系统中注明所有权人五年内不得对外转让

或类似表述。 并且，对上述员工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整个限制期内将由公司统一保管。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按照确定的用途使用现有土地，不会将相关地块用于

除“科薇嘉城项目” 以外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

（3）《GalaxyCore�Inc.（格科微有限公司）员工租住及购买自建城镇住宅管理制度》

发行人制定了《GalaxyCore�Inc.（格科微有限公司）员工租住及购买自建城镇住宅管理制

度》，主要内容如下：

① 科薇嘉城项目自竣工后的五年内由公司予以内部出租，自该项目竣工后的十年内仅向发

行人或其子公司的员工转让相关房产；

②员工购买公司自建房屋应当只能用于自身居住使用，购买公司自建房屋五年内（从房屋

所有权变更登记到员工名下（“科薇嘉城项目” 的房屋系销售给员工，需要为员工办理登记至其

名下的房屋产权证书，即俗称的“小产证” ）之日起算，以下简称“禁止转让期间” ）不得转让，禁

止转让期间届满之日起的五年内（以下简称“限制转让期间” ，与禁止转让期间合称为“整个限

制期” ）非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对外转让；

③限制转让期间届满后，相关员工可以转让购买的公司自建房屋，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内部

员工对该等拟转让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

④在整个限制期内，员工辞职与公司或子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不包括因工作要求员工在

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变动，及员工因已到法定的退休年龄而与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的），公司有权要求员工将已取得的自建房产转让给公司或公司指定的其他员工；

转让价格按照以下价格的孰低值确定：（i）以当时购房价为基础按每年 6%的复利计算的价格；

（ii）外部市场公平价格 *70%；

⑤在整个限制期内，员工因违反公司管理规定被公司开除，导致和公司或者子公司解除劳

动关系的，公司有权要求员工按照其购买价格向公司转让自建房屋；

⑥已取得自建房产的员工，在限制转让期间有转让意向的，须先向公司报备，公司指定的员

工有优先购买权。 如无指定的，经公司书面同意后则可向符合本管理制度及管理细则规定条件

的本公司其他员工转让房产。转让价格按照以下价格的孰低值确定：（i）以当时购房价为基础按

每年 6%的复利计算的价格；（ii）外部市场公平价格 *70%。

⑦受让人应当向公司住房管理委员会提交资料； 住房管理委员会审核受让人资格通过后，

出具书面同意转让的证明，双方可凭该证明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办理相关转让手续。 受让人取得

自建房产的整个限制期可与转让人连续计算，但公司对转让人另有要求的除外。

⑧员工租赁、购买自建房屋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经济状况，自建房屋自登记至员工个人名下

之日起属于员工个人财产，财产相关风险由员工个人承担。

8、关于涉税事项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涉税事项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应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发行人被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下的“中国居民企业” ，并需按 25%的税率就全球所得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发行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承担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应补缴或被追偿的税款、滞纳金和罚

款等相关费用，并保证发行人不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

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应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发行人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

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对历史上向机构股东回购的股份承担相应的代

扣代缴税款的义务，在机构股东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应纳税款的情况下，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将对发行人被有权部门要求代缴、补缴或被追偿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等相关费用进行

补偿，并保证发行人不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中国

境内子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 ”

9、关于股东持股情况的承诺

发行人出具了《关于股东持股情况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格科微有限公司（GalaxyCore�Inc.）（“发行人” ）拟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上市” ），发行人兹确认：

（一）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二）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

行人股份的情形；

（三）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

10、关于适用法律和管辖法院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因公司在境内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生的纠纷适用中国法律，并由中国境内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管辖。 承诺人对该等法律适用及相应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

七、其他承诺事项

中介机构关于申报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如下：

1、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承诺如下：

“中金公司承诺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2、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联席主承销商，特此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3、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联席主承销商，特此承诺如下：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出具的文件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4、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联席主承销商，特此承诺

如下：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承诺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

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5、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承诺如下：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上述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过错致使上述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

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6、发行人会计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承诺如下：

“本所对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科微”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合并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1）第 11029 号审计

报告。 本所审核了格科微于 2020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于 2021年 4月 26日出

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2021） 第 1195 号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本所对格科微 2018 年度、

2019年度及 2020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执行了鉴证业务，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普

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1）第 1209号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专项报告。

本所确认，对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如果本所出具的上述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八、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的上述公开承诺内容及未履行承诺时的约

束措施合理、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上述承诺及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格科微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年 6月 30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附注

2021年 6 月 30日

合并

(未经审计)

2020年 12 月 31日

合并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六(1) 3,483,878,494 1,470,136,130

应收票据 六(2) 242,614,644 439,350,125

应收账款 六(3) 350,499,364 392,161,674

应收款项融资 六(4) 69,850,283 113,097,128

预付款项 六(5) 62,034,731 25,811,213

其他应收款 六(6) 196,478,624 194,116,742

存货 六(7) 2,534,144,944 2,076,689,69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六(8) 436 68,365

其他流动资产 六(9) 176,728,064 103,120,123

流动资产合计 7,116,229,584 4,814,551,197

非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六(10) 107,123,187 52,750,13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六(11) 6,000,000 6,000,000

固定资产 六(12) 257,270,243 248,325,840

在建工程 六(13) 415,490,990 48,694,981

使用权资产 六(14) 19,704,326 ———

无形资产 六(15) 200,776,569 201,045,451

长期待摊费用 六(16) 4,411,958 1,998,077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六(17) 16,863,830 46,642,7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六(18)、十(5) 338,204,542 296,186,3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65,845,645 901,643,604

资产总计 8,482,075,229 5,716,194,80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六(20) 2,794,282,362 1,555,775,699

应付票据 六(21) 100,100,000 130,000,000

应付账款 六(22) 634,905,989 870,470,356

合同负债 六(23) 44,539,924 78,080,786

应付职工薪酬 六(24) 50,251,966 69,755,790

应交税费 六(25) 141,521,540 39,796,788

其他应付款 六(26) 187,353,492 29,325,54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六(27) 63,991,858 12,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4,016,947,131 2,785,204,959

非流动负债

租赁负债 六(28) 2,901,181 ———

长期借款 六(31) 589,404,233 200,604,233

长期应付款 六(29) 70,144,814 -

递延收益 六(30) 357,357,342 11,180,258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六(17) 3,070,791 195,50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22,878,361 211,979,996

负债合计 5,039,825,492 2,997,184,955

股东权益

股本 六(32) 176,920 176,920

资本公积 六(33) 1,734,112,220 1,711,739,892

其他综合收益 六(34) 23,466,277 (33,459,475)

六(35) 1,684,494,320 1,040,552,509

股东权益合计 3,442,249,737 2,719,009,846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8,482,075,229 5,716,194,801

未分配利润

资 产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负责人：赵立新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郭修贇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佳蓓

格科微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 6个月期间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止

6 个月期间

合并

(未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止

6 个月期间

合并

(未经审计)

一、营业收入 六(36) 3,686,112,272 2,441,351,296

减： 营业成本 六(36)、六(39) 2,487,634,532 1,747,066,806

税金及附加 六(37) 5,329,346 4,756,537

销售费用 六(39) 63,525,094 53,368,650

管理费用 六(39) 42,634,183 54,722,650

研发费用 六(39) 252,452,139 144,536,324

财务费用 -净额 六(38) 64,466,795 19,120,711

其中：利息费用 56,945,000 28,804,152

利息收入 (5,670,470) (1,638,421)

加： 其他收益 六(40) 8,874,207 9,750,099

投资收益 六(41) 6,297,270 1,857,239

信用减值转回 /(损失) 六(42) 1,994,311 (3,545,175)

资产减值损失 六(43) (33,591,787) (56,446,871)

二、营业利润 753,644,184 369,394,910

加： 营业外收入 六(44) 209,930 40,586

减： 营业外支出 六(45) 2,281,762 12,720,478

三、利润总额 751,572,352 356,715,018

减： 所得税费用 六(46) 107,630,541 21,572,169

四、净利润 643,941,811 335,142,849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3,798,199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六(34) 2,487,902 (19,051,109)

六、综合收益总额 646,429,713 319,889,9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646,429,713 319,889,939

七、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六(47) 0.29 0.17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六(47) 0.28 0.1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负责人：赵立新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郭修贇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佳蓓

格科微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 6个月期间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附注

截至 2021年 6 月 30日止

6 个月期间

合并

(未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止

6 个月期间

合并

(未经审计)

一、经营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257,730,428 2,444,934,742

收到的税费返还 195,369,905 158,163,11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六(48)(a) 453,793,818 20,514,0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06,894,151 2,623,611,8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16,680,411) (3,067,736,05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18,514,411) (162,873,7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1,484,671) (54,330,21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六(48)(b) (243,082,948) (258,797,3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09,762,441) (3,543,737,374)

六(48)(f) 597,131,710 (920,125,478)

二、投资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12,312,789

- 325,03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六(48)(c) 67,929 26,998,24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7,929 39,636,073

(226,910,422) (155,837,653)

投资支付的现金 - (20,103,29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6,910,422) (175,940,952)

(226,842,493) (136,304,879)

三、筹资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1,584,125,062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32,441,328 1,620,420,31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六(48)(d) 66,738,812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99,180,140 3,204,545,37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97,446,342) (397,546,57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6,230,069) (59,199,57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六(48)(e) (107,071,501) (975,682,49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60,747,912) (1,432,428,639)

1,638,432,228 1,772,116,73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738,303) (897,69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04,983,142 714,788,68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73,715,670 329,428,80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78,698,812 1,044,217,489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项 目

经营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投资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负责人：赵立新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郭修贇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佳蓓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7

日


